
2022年10月號

稅務新知選讀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2

重點摘要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以支柱支撐太陽光電板，未舖設頂蓋且未設有門窗、

牆壁等裝備設施，非屬房屋稅課徵範圍

自111年7月1日起，以支柱直接支撐太陽光電板，未

於太陽光電板上方或下方以建材舖設頂蓋，且未設有

門窗、牆壁及其他裝備之太陽光電設施，非屬房屋稅

條例規定之房屋稅課徵範圍。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更新個人CFC制度疑義解答

針對CFC適用條件、豁免門檻、投資收益計算等疑

義，財政部於8月份更新該部網站反避稅專區之營利

事業計算受控外國企業（CFC）所得疑義解答，9月

28日再公布更新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CFC）所得

疑義解答，以闡述現行CFC適用辦法意旨。

營利事業CFC制度豁免條款適用之注意事項

營利事業之CFC營業登記地未有實質營運活動，而係

透過位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之辦公處所經營業務，不符

合CFC豁免之規定。營利事業計算CFC消極性所得占

比時，若該CFC當年度出售多筆資產，其分子之出售

資產損益需逐筆計算且僅納入出售資產增益筆數之利

得金額，如有出售資產損失筆數不得併計損益金額。

營利事業依房地合一稅2.0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得

以投資抵減稅額抵減

營利事業倘有適用房地合一稅2.0規定之房地交易所

得稅額，屬營利事業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範

圍，可適用投資抵減，且於計算投資抵減稅額上限

時，應將房地合一稅2.0之應納稅額與一般營利事業

所得之應納稅額合併計算。

營利事業買賣境外基金的所得，應併計營利事業所得

額課稅

營利事業處分境外基金的所得，應與國內的營利事業

所得合併申報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不適用所得稅法

第4條之1有關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的規定

營利事業於國外設置發貨倉庫，應憑會計師盤點資料

認列銷貨收入

營利事業於國外設置發貨倉庫，於貨品輸出至發貨倉

庫時，其經海關出口外銷貨物者，應按出口報單所載

價格申報其零稅率銷售額，發貨倉庫的貨物在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已實際出售者，應按實際銷售價

格調整營業收入，並檢附當地合格會計師或國內會計

師赴國外發貨倉庫進行存貨盤點的盤點資料及簽證的

收入調節表，以憑核實認定當年度的銷貨收入。

營業人將銷售商品無償提供其他企業作為摸彩品，應

按實際成本轉列交際費

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

依營業稅法第3條第3項第1款後段規定，應視為銷售

按時價開立統一發票，而於帳載及計算申報營利事業

所得額時，仍應按其產製、進口、購買之實際成本轉

列費用，以免產生虛增費用短漏課稅所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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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刊

KPMG服務團隊以專業的稅務

見解及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

查核之經驗，彙整最新稅務法

規及要聞，使讀者可以輕鬆掌

握第一手稅務資訊新知。藉由

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補

給，有利企業及時因應稅政或

稅制之快速變革，精準迅速掌

握各項稅務訊息，而在經營上

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

野。

Tax 360 app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

最Hot的稅務及法律議題、期刊

書籍及活動新訊。掃瞄或點選

下圖即可開啟App安裝頁面。

iOS

Android

2022台灣最佳稅務服務事務
所」，「最佳稅務爭議解決服
務事務所」獎項。

KPMG安侯建業再獲
ITR殊榮

瀏覽新聞稿

http://onelink.to/kpmgtax360
https://home.kpmg/tw/zh/home/media/press-releases/2022/09/kpmg-tw-won-tax-firm-of-the-ye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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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October 2022

財政部111年9月2日台財稅字第11104611210號令

自111年7月1日起，以支柱直接支撐太陽光電板，未

於太陽光電板上方或下方以建材舖設頂蓋，且未設有

門窗、牆壁及其他裝備之太陽光電設施，非屬房屋稅

條例規定之房屋稅課徵範圍。

財政部曾就「屋頂棚架」是否課徵房屋稅發布解釋令

（財政部70年7月14台財稅第35738號函），未設有

門窗、牆壁之屋頂棚架，免予課徵房屋稅；如設有門

窗，牆壁或供遮陽防雨以外之目的使用者，仍應依法

課徵房屋稅。而以支柱直接支撐太陽光電板，有地方

稅捐機關局認定其具頂蓋梁柱，應屬房屋稅課稅範

圍，因此迭有爭議，財政部爰參酌前揭屋頂棚架課徵

房屋稅之釋令，發布解釋令統一說明，以減少徵納雙

方爭議。

KPMG Observations  

以支柱支撐太陽光電板，未舖設頂蓋且未設有門
窗、牆壁等裝備設施，非屬房屋稅課徵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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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更新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疑義解答並公布於財政部全球資訊網反避稅專區，摘錄重要之疑義

解答如下表：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更新個人CFC制度
疑義解答

October 2022

疑義解答 說明

境外關係企業有效稅率逾我

國法定稅率之70%，無法直

接豁免CFC

1. 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係以境外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之法定稅率未逾我國法定稅率

之70%或僅就境內來源所得課稅，而非以境外關係企業之有效稅率判斷。

2. 倘某國家或地區法定稅率未逾我國法定稅率70%，縱其未來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

制，未適用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之關係企業仍將被視為位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

CFC倘在我國設有分公司，

仍應適用CFC制度

CFC倘在我國設有分公司但不符合認列CFC所得適用辦法之豁免規定者，CFC於台灣境

內分公司之盈餘，縱使未匯回，仍受CFC規範。

CFC轉投資事業有實質營運

活動，不得豁免適用CFC

制度

CFC須同時符合於其設立登記地設有固定營業場所、僱用員工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且消

極性所得占總收入比率小於10%；倘CFC於設立登記地無實質營運活動且當年度盈餘大

於700萬元，無論其轉投資事業是否有實質營運活動，該CFC仍應依所得稅基本稅額條

例第12條（營利事業部分為依所得稅法第43條之3）規定辦理。

CFC當年度盈餘加項有關轉

投資事業盈餘分配數，係以

股東同意或股東會決議金額

認定， 並以分配日所屬年

度，為權責發生年度

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30條規定，分配日指該轉投資事業所訂分派股息及紅利

基準日；其未訂分派股息及紅利基準日或其所訂分派股息及紅利基準日不明確者，以股

東同意日或股東會決議日為準。

CFC當年度盈餘減項，有關

轉投資事業投資損失已實現

數，係以實現日所屬年度為

權責發生年度

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9條規定，實現日按下列原則認定：

1. 因轉投資事業減資彌補虧損而發生投資損失，其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以核准後股

東會決議減資之基準日為準；其無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以股東會決議減資之基準

日為準。因轉投資事業經法院裁定重整並辦理減資者，以法院裁定之重整計畫所訂

減資基準日為準。

2. 因轉投資事業合併而發生投資損失，以合併基準日為準。

3. 因轉投資事業破產而發生投資損失，以法院破產終結裁定日為準。

4. 因轉投資事業清算而發生投資損失，以清算人依法辦理清算完結，結算表冊等經股

東或股東會承認之日為準。

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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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October 2022

CFC轉投資事業位在低稅負

國家或地區雖有實質營運活

動，不能排除該轉投資事業之

投資收益

CFC當年度盈餘之排除項目係以轉投資事業所在國家是否屬非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不

論該轉投資事業是否具實質營運活動，例如台灣公司持有BVI CFC，BVI CFC再轉投

資低稅負國家或地區A公司，A公司雖有實質營運，但其盈餘仍不能自BVI CFC的投資

收益中排除。

CFC當年度盈餘，應以中華

民國認可財務會計準則計算

1. 依據CFC所得適用辦法，CFC當年度盈餘應以中華民國認可財務會計準則計算之

當年度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與其 他權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據以調整，尚不得以其他財務會計準則計算。

2. CFC辦法所稱中華民國認可財務會計準則，係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公開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解釋公告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CFC於111年度以前發生之虧

損，不得用於抵減112年度以

後發生之盈餘

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CFC當年度盈餘之權責發生年度於111年度（含）

以前者，不予追溯適用個人CFC制度；基於衡平，CFC於111年度（含）以前發生之

虧損，亦不得用於抵減112年1月1日以後發生之盈餘。

個人按其直接持有CFC股權

比率計算之營利所得與其他應

計入基本所得額項目合計未達

670萬元，嗣實際獲配CFC股

利或盈餘時，得先減除該部分

個人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得先減除以前年度已依CFC制度計算CFC歸課之

營利所得並計入「基本所得額」部分，再以餘額計入獲配年度基本所得額。

縱使CFC符合豁免規定，結

算申報時仍應揭露申報及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營利事業及個人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依規定格式揭露CFC相關資訊，倘CFC符

合豁免規定，須檢附CFC符合CFC子辦法第5條第1項豁免規定適用要件之相關文件。

CFC制度不溯及既往，111年

度（含）以前發生之盈餘於

CFC實際分配盈餘時才課稅

1. CFC於112年度（含）以後發生之當年度盈餘才須適用CFC制度；111年度（含）

以前發生之盈餘於實際決議分配時始須計算營利所得課稅，不追溯適用CFC制

度。

2. CFC當年度盈餘之權責發生年度係以中華民國認可財務會計準則認定之，惟考量

位於非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轉投資事業尚無避稅動機，且可能需保留部分營運資金

以備再投資需求，爰CFC非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轉投資事業的盈餘分配或投資損

失，是以決議分配日或實現日為權責發生年度，而非轉投資事業產生盈餘或發生

虧損的年度。

CFC盈餘認定與該CFC是否於

台灣境內開立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OBU）帳戶無關

CFC於112年度（含）以後發生之當年度盈餘才須適用CFC制度，且該盈餘係以中華民

國認可財務會計準則計算之當年度稅後淨利為計算基礎，非以OBU帳戶金額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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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CFC適用條件、豁免門檻、投資收益計算等疑

義，財政部於8月份更新該部網站反避稅專區之營利

事業計算受控外國企業（CFC）所得疑義解答，9月

28日再公布更新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CFC）所得

疑義解答，而上開適用疑義解答並未脫離現行CFC適

用辦法意旨，惟不論個人或營利事業CFC之適用仍有

部分疑義尚待解決，KPMG將持續關注CFC子法規調

整或相關解釋函令發布之可能動向，而距CFC上路日

期已進入倒數，設立有境外投資公司者應盡速評估

CFC施行後可能之影響，以及早擬定因應方案。

財政稅務要聞 October 2022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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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下稱CFC）制度自

112年度施行，為落實租稅公平並兼顧納稅人實際營

運之需要，訂有豁免門檻規定，邇來接獲外界諮詢

CFC豁免規定適用疑義，該局舉例說明如下：

問題一：營利事業之CFC若透過位於其他國家或地區

的辦公處所實際經營業務，是否符合豁免規定？

該局說明：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如有從事實質營運

活動，即CFC在當地有固定營業場所及僱用員工經營

業務，且其消極性所得占比低於10%者，尚無規避稅

負意圖，非屬CFC制度適用對象，爰於所得稅法第43

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排除適用，因此，倘臺灣公司

透過CFC間接投資大陸公司，惟CFC營業登記地未有

實質營運活動，而係透過位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之辦公

處所經營業務，非屬在CFC當地從事實質營運活動，

仍不符合CFC之豁免規定。

問題二：營利事業計算CFC消極性所得占比時，若該

CFC當年度出售多筆資產，是將全部出售損益合併計

算嗎？

該局說明：所稱消極性所得占比低於10%，依據CFC

辦法第5條第2項第2款規定，係指CFC當年度投資收

益、股利、利息、權利金、租賃收入及出售資產增益

之合計數占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總額合計數低

於10%（但屬海外分支機構相關收入及所得，不納入

分子及分母計算），為忠實反應CFC從事營業及非營

業活動之比重，其分子之出售資產損益需逐筆計算且

僅納入出售資產增益筆數之利得金額，如有出售資產

損失筆數不得併計損失金額。例如，倘CFC當年度出

售A、B及C 3處房屋，A及B房屋出售利得各為400萬

元及300萬元，C房屋為出售損失500萬元，於計算消

極性所得占比時，其出售資產增益700萬元（=A屋

400萬元+B屋300萬元）納入分子計算，不得減除C

屋出售損失500萬元，以避免消極性所得占比低估

（若分子之出售資產增益700萬元−出售資產損失500

萬元=200萬元）。

該局提醒，CFC需同時滿足「在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

業場所，並僱用員工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及「消極

性所得占比低於10%」2項條件，始符合CFC於所在

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之豁免規定（詳下表）。

財政稅務要聞

營利事業CFC制度豁免條款適用
之注意事項

October 2022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1年8月30日

適用豁免
在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所，並僱用員工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

有 無

消極性所得占比低於10%
是 適用 不適用

否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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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新聞為CFC常見問題，依據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

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

用辦法第5條豁免規定，所稱有實質營運活動，CFC

須同時符合於其設立登記地設有固定營業場所、僱用

員工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且消極性所得占總收入比率

小於10%（詳下圖），倘CFC於設立登記地無實質營

運活動且當年度盈餘大於700萬元，縱使其轉投資事

業有實質營運活動，該CFC仍應依所得稅法第43條之

3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規定辦理，而消極性

所得占比之計算，依據稽徵機關目前之見解，若有出

售資產損益需逐筆計算損益，如有出售資產損失不得

併計損益（請詳營利事業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

疑義解答第16題）。

財政稅務要聞 October 2022

KPMG Observations  

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

有實質營運活動

指受控外國企業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 在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所，並僱用員工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

2. 當年度投資收益、股利、利息、權利金、租賃收入及出售資產增益之合計數占營業收入

淨額及非營業收入總額合計數低於10%。（消極性所得占比小於10%）

A. 屬海外分支機構相關收入及所得，不納入分子及分母計算。

B. CFC將其在設立登記地自行研發無形資產或自行開發、興建、製造有形資產，提供他人使用取得權利

金收入、租賃收入及出售該資產增益，不納入分子計算。

C. 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許可之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保險業，其持有之各受控外國企業在設立登記

地亦以經營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為本業者，本業收入不納入分子計算。

* 出售資產增益僅指出售資產利得，如有出售資產損失不得併計

當年度投資收益 +股利 +利息 +權利金 +租賃收入 +出售資產增益* − A− B − C

營業收入淨額 +非營業收入淨額 − A

< 10%

https://www.dot.gov.tw/download/24a75fd79d2046b1b8c0f894a182f0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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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倘有110年4月28日

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4條之4及第24條之5第2項（即房

地合一稅2.0）規定之房地交易所得，應與一般營利

事業所得分開計算應納稅額。惟該稅額仍屬營利事業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範圍，可適用投資抵減，

且於計算投資抵減稅額上限時，應將房地合一稅2.0

之應納稅額與一般營利事業所得之應納稅額合併計算

可抵減限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110年7月1日之後交易

屬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並依所得稅

法第24條之5第1項及第2項規定計算之交易所得，及

按持有期間不同，採45%、35%、20%差別稅率計算

應納稅額後，係併同一般營利事業所得之應納稅額合

併報繳，惟不論是分開計算之房地合一稅2.0應納稅

額或是一般營利事業所得之應納稅額，皆屬所得稅法

第71條第1項規定之應納稅額，故營利事業如有符合

產業創新條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符合租稅

減免規定之稅負抵減，得以投資抵減稅額抵減房地合

一稅2.0之應納稅額，但應注意將分開計算之房地合

一稅2.0應納稅額與一般營利事業所得之應納稅額加

總計算可抵減限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110年度一般營利事業所得為

新臺幣（下同）50萬元，應納稅額10萬元（50萬元×

稅率20%）；適用35%稅率之房地交易所得100萬

元，應納稅額35萬元（100萬元×稅率35%），則甲

公司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合併報繳之應納稅

額為45萬元（一般營利事業所得之應納稅額10萬元＋

房地合一稅2.0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35萬元），另甲

公司尚有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規定研究發展支出

之投資抵減稅額15萬元，且可抵減金額以不超過其當

年度應納稅額30%為限，爰甲公司得抵減之投資抵減

稅額為13.5萬元（45萬元×30%）。

房地合一稅2.0自110年7月1日開始施行，營利事業比

照個人依持有期間適用差別稅率課稅，並採分開計算

稅額及合併報繳方式處理，因該分開計算之所得稅額

仍屬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故營利事業適用投資

抵減計算可抵減限額時，應將房地合一稅2.0之應納

稅額與一般營利事業所得之應納稅額合併計算之。

財政稅務要聞

營利事業依房地合一稅2.0規定計算
之應納稅額，得以投資抵減稅額抵減

October 2022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1年9月18日

KPMG Observations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12

近來理財風氣盛行，營利事業為獲取利潤，利用閒置

資金向金融機構申購國外基金作為投資，應特別注

意，營利事業處分境外基金的所得，應與國內的營利

事業所得合併申報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不適用所得

稅法第4條之1有關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的規

定。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以基金公司的註冊地來區

分，可分為境內基金及境外基金，境內基金指的是基

金的發行公司在國內登記註冊的基金，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1規定，處分境內基金所發生的利得，屬證券交

易所得，於證券交易所得停徵期間，免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但是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而境外基

金，係指基金的發行公司註冊地在我國以外的地區，

由國外基金公司所發行，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核准在國內銷售的基金，營利事業處分境外

基金的所得，屬於境外投資所得，並不屬於停徵證券

交易所得稅的範疇，應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規定併

計營利事業所得額申報納稅。

該局特別提醒，境內外基金並不是以基金投資區域區

分，而是以基金公司登記註冊地區分，營利事業於申

報處分基金利得時，若無法區別境內外基金，可逕洽

基 金 申 購 單 位 或 上 網 至 基 金 資 訊 觀 測 站 （ 網 址

https://announce.fundclear.com.tw）查詢，以避免申

報錯誤。

國內個人或營利事業投資基金所取得之資本利得或配

息所得，就資本利得而言，係以所出售之基金公司登

記註冊地區來區分為境內或境外來源所得，倘出售境

外基金，則為海外資本所得；至於配息所得則以基金

之投資標的所在地進行區分，倘投資標的是境外地

區，則投資人取得的股利或利息，屬海外所得，故不

同所得之類別其判斷來源所得之方式亦有不同，茲將

其稅負效果彙總如下表，納稅者適用上應特別留意。

財政稅務要聞

營利事業買賣境外基金的所得，
應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October 2022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1年9月7日

來源所得 所得類別 國內個人 國內營利事業

台灣來源所得

買賣價差（資本利得） 免課證券交易所得
免課營利事業所得稅，

需計課最低稅負

配息

1. 所得來源若屬國內或大陸地區，計課綜

合所得稅

2. 所得來源若屬境外，為海外所得，計課

最低稅負

計課營利事業所得稅

海外所得

買賣價差（資本利得） 海外所得，計課最低稅負 計課營利事業所得稅

配息 海外所得，計課最低稅負 計課營利事業所得稅

KPMG Observations  

https://announce.fundclear.com.tw/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13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因全球化營運的拓

展，通常會在國外設置發貨倉庫，先將貨物運送到國

外發貨倉庫，接到訂單後，就可迅速從發貨倉庫出

貨。透過國外發貨倉庫銷售貨物時要特別注意，列報

實際的銷售價格，需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收入及盤點存

貨。

該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國外設置發貨倉庫，於

貨品輸出至發貨倉庫時，其經海關出口外銷貨物者，

應按出口報單所載價格申報其零稅率銷售額，發貨倉

庫的貨物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已實際出售

者，應按實際銷售價格調整營業收入，並檢附當地合

格會計師或國內會計師赴國外發貨倉庫進行存貨盤點

的盤點資料及簽證的收入調節表，就可以按發貨倉庫

的實際銷售數量及金額認列銷貨收入，否則就會以營

利事業出口至發貨倉庫的出口報單數量及金額認列銷

貨收入。至於發貨倉庫的收入調節表，並無特定格

式，但應能顯示自國內出口時申報的銷售金額及數

量、在國外實際銷售的金額與數量及上開差額的調整

數。

該局舉例，甲公司110年度共輸出貨物8千萬元至國外

發貨倉庫，不過，截至110年底，發貨倉庫實際銷售

貨物只有5千萬元，還有存貨金額3千萬元未出售，因

此，甲公司在辦理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如果提出國外發貨倉庫存貨經會計師簽證盤點資

料及收入調節表，才能減除在發貨倉庫尚未出售的存

貨3千萬元，以實際銷售數量及價格，核實認定銷貨

收入5千萬元，否則就必須依貨物出口至國外發貨倉

庫時申報之銷售金額8千萬元認定銷貨收入。

營利事業於貨品經海關輸出至國外發貨倉庫時，應按

出口報單所載價格申報其零稅率銷售額，依據財政部

89年4月1日台財稅第890450962號函令，上開貨物於

結算申報時若已實際出售者，應按實際銷售價格調整

營業收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營業收入調

節說明，訂有國外發貨倉庫之加減調整項目，銷售以

前年度國外發貨倉未出售貨品者，應按實際銷售價格

填報加項「74本期國外發貨倉庫實際銷售額」；另貨

品尚未出售時，其經海關外銷貨物者，則應按出口報

單金額申報營業稅零稅率銷售額，填報在減項「100

本期輸出至國外發貨倉庫之金額」，而營利事業應檢

附會計師簽證的收入調節表及存貨盤點資料，以憑核

實認定當年度的銷貨收入。

財政稅務要聞

營利事業於國外設置發貨倉庫，
應憑會計師盤點資料認列銷貨收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1年9月15日

October 2022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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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以產製、進口、購買供銷

售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第3條第3項規定視為銷售貨物，按時價作

為銷售額開立統一發票者，仍應按其產製、進口、購

買之實際成本轉列費用，免按時價列帳。惟於辦理當

期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該項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

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

下予以減除。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111年9月將其自製供銷售之10

台電冰箱無償提供其他企業作為中秋節摸彩品，每台

電冰箱之售價新台幣（下同）25,000元，產製實際成

本20,000元，甲公司應依售價（即時價）250,000

元，作為銷售額開立統一發票，並於111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減除，但

轉列交際費金額應為產製之實際成本200,000元。

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

依營業稅法第3條第3項第1款後段規定，應視為銷售

按時價開立統一發票，而於帳載及計算申報營利事業

所得額時，仍應按其產製、進口、購買之實際成本轉

列費用，以免導致虛增費用短漏課稅所得問題；而該

項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非屬應稅收入，應另於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調整減

除之。

財政稅務要聞

營業人將銷售商品無償提供其他
企業作為摸彩品，應按實際成本
轉列交際費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1年9月19日

October 2022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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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0月1日 10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三季（7－9 月）之進項憑
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10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
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
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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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1月1日 11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三季（7－9 月）營業稅。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
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30日 地價稅開徵繳納 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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